
 

 

 

 

立 法 會 十 二 題 ： 人 口 推 算 及 土 地 需 求

附 表 二

用地種類 總面積 

（平方公里）

佔已建設用地 

百分比 

公 私 營 房 屋  76 28.9% 

商 業  4 1.5% 

工 業  26 9.9% 

其 他 配 套 建 設 （ 例 如 道 路

、 鐵 路 、 機 場 、 休 憩 用 地

及 政 府 、 機 構 和 社 區 設 施

等 ）  

157 59.7% 

總計 263 100.0% 


